
 
 
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 

海珠府复字〔2018〕88 号 

 

申请人：广州市某快速路有限公司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环境保护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00 号飞龙大厦北门 7 楼。 

 

申请人广州市某快速路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

区环境保护局作出的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海环罚

〔2018〕169 号），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府依

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

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一、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所述申请

人的违法事实不成立。 

申请人于 2013 年 10 月将某快速路某段下方某涌边桥下空

间的北片委托并交付广州某实业有限公司管理，后于 2015 年 5

月将某快速路某段下方某涌边桥下空间的南片委托并交付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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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。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

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记载：“经查，我局发现当事人实施了以

下环境违法行为：在某快速路某水厂路段桥下的某涌部分岸坡

沿线堆放大量建筑淤泥、垃圾”，这显然与申请人已委托其他

两家单位管理使用的事实不相符。自 2013 年 10 月至今，广州

某实业有限公司和广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已先后接收并使

用某快速路某段下方某涌边桥下空间地段，申请人没有直接管

理和使用该桥下空间地段，不可能存在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

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所述在某涌部分岸坡沿线堆放大

量建筑淤泥、垃圾的违法事实。 

二、申请人并非本行政处罚中环境违法行为的实际违法

人，没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八条规

定，申请人不应被处以行政处罚。 

申请人已将某快速路某段下方某涌边桥下空间地段委托其

他两家单位管理使用，且申请人从未允许、同意其他单位或者

个人在该位置堆放、存贮建筑淤泥、垃圾，更从未自行在该位

置堆放建筑淤泥、垃圾，因此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

认定的事实没有客观事实依据。既然申请人并非环境违法行为

的实际违法人，在没有证据证实申请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八条及其他相关规定的情况下，被申请

人不应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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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请人已按照相关政务专项会议要求开展某快速路某

段下方某涌边桥下空间地段的综合治理工作。 

2018 年 5 月 30 日，广州市海珠区住房和建设水务局召开关

于某涌堤岸整治工作专项会议，该会议明确了申请人配合开展

综合治理并于 9 月底完成治理工作的相关要求。会后，申请人

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开展和实施某涌堤岸整治工作，目前已取得

了积极成效。然而，申请人配合开展综合治理工作并不代表申

请人承认或默认曾实施了环境违法行为，尤其是海环罚

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中所述的违法事

实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一、被申请人具有法定管辖权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，申请人在

海珠区的经营地址为：广州市海珠区，属于被申请人法定管辖

范围，故被申请人具有法定管辖权。 

二、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

当。 

（一）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事实认定充分。 

 2018 年 7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现场拍照显示在某快速路某水

厂路段桥下的某涌部分岸坡沿线堆放大量建筑淤泥、垃圾。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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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9 日，调查约谈被申请人的律师朱铮哲对现场拍摄的 12 张照

片进行了核实确认。 

（二）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法律适用正确。 

申请人在某快速路某水厂路段桥下的某涌部分岸坡沿线堆

放大量建筑淤泥、垃圾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

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

防治法》第八十五条的规定，对申请人的违法行为处罚十万元

款，法律适用正确。 

（三）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程序合法。 

2018 年 9 月 6 日，被申请人依法将海环听告〔2018〕67 号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在规定的有效期

内提交书面的陈述申辩。被申请人经审议依法对申请人作出海

环罚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并于 2018

年 10 月 24 日送达至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 

（四）处罚内容适当。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五条规定的罚款

额度为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，经综合考量申请人的违法情

节和整改态度，被申请人作出处罚款 10 万元，处罚适当。 

三、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请求的理由不成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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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申请人提出“申请人已委托其他两家单位管理使用

的事实不相符。自 2013 年 10 月至今，广州某实业有限公司和

广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就已先后接受并使用某快速路某段下

方某涌边桥下空间地段，申请人没有直接管理和使用该桥下空

间地段……申请人从未允许、同意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在该桥下

的某涌岸坡堆放、存贮建筑淤泥、垃圾，更从未自行在该桥下

的某涌岸坡堆放建筑淤泥、垃圾……申请人既然并非环境违法

行为的实际违法人，在没有证据证实……”等内容于法无据，

且与事实不符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六条、第四

十七条规定，本案中，申请人与广州某实业有限公司、广州某

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是委托管理合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》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：“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

托人约定，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”，申请人与广州

某实业有限公司、广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是委托人和受托人

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，其作为委托人（业主方）未能履行监管

义务，依法不能免除申请人应承担行政处罚等法律后果的责

任，申请人可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四百零六条规

定：“有偿的委托合同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

的，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”向受托人追偿。上述法律规定

和申请人在《某快速路某立交桥底地块委托管理使用协议书》

第六点违约责任中写到“若乙方的使用用途不服从政府或者相

关职能管理部门的管理要求，导致甲方受到政府或相关职能管



 — 6 — 

理部门行政处罚，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……”约定相一

致。同时，2017 年南洲街道和海珠区住建水务局提供的巡查照

片与被申请人 2018 年 7 月 3 日拍摄的现场拍照相互印证，证明

申请人的违法事实清楚且一直处于持续状态。因此被申请人将

申请人作为相对人予以处罚符合法律规定。 

（二）申请人提出的“申请人已按照相关政务专项会议要

求开展某快速路某段下方某涌边桥下空间地段的综合治理工

作”等内容，被申请人已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作为积极改正

违法行为的裁量情节予以考量。 

本府查明：2018 年 7 月 9 日，申请人委托代理人朱铮哲前

往被申请人处接受调查询问，由朱铮哲签名确认的《调查询问

笔录》主要记载：1.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在某

快速路某水厂段桥下空间（某涌西岸）现场拍摄的 12 张照片

中，编号 1 号、2 号、3 号、4 号、5 号、9 号、11 号、12 号图

片可以确认处于上述地址，编号 6 号、7 号、8 号、10 号无法确

定是否处于上述地址；2.申请人称涉案地址建成通车后，施工

单位广州某集团机施公司未撤场，当时的一些建筑材料、工人

都在桥下，占用该工地有乱堆放行为，申请人要求该施工单位

停止上述行为，2013 年 10 月将一部分地块委托广州某实业有

限公司进行管理，管理范围为桥下空间北面范围，2015 年 5 月

将桥下空间南面范围委托广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行管理，

并由该公司清退原占据该地的施工单位；3.申请人称对 2017 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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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洲街在巡某涌过程中发现某快速路某水厂段桥下空间至河涌

沿线被建筑淤泥、垃圾填埋的情况不清楚，没有同意、允许、

安排指定其他单位或个人实施该行为。 

事后，申请人提供了其与广州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的《某

快速路某立交桥底地块委托管理使用协议书》、与广州某物业

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《委托管理使用协议书》以及 2013 年底涉

案地址被偷倒偷排情况的照片。 

2018 年 8 月 29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海环罚告〔2018〕67 号

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、

理由及依据，并告知申请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的权利。该告知

书于同年 9 月 5 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
2018 年 9 月 11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听证申请书》

及《申辩书》，请求召开听证会及取消或撤回拟对申请人作出

的行政处罚。 

2018 年 10 月 22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

《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告知申请人其在某快速路某水

厂路段桥下的某涌部分岸坡沿线堆放大量建筑淤泥、垃圾的行

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八条的规

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五条规定，

决定对申请人作出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并罚款 100000 元的

行政处罚。该决定书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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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，有调查询问笔录、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、听证

申请书、申辩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、送达回证等证据证实。 

本府认为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第十条第

一款规定：“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，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

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；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

门，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。” 被申请

人具有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的职责。 

《广东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》第五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以及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作

出下列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

权利；当事人要求听证的，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……较大数

额罚款……前款所称较大数额罚款，是指对公民的违法行为处

以 5000 元以上罚款，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违法行为处以 10

万元以上罚款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罚款 100000

元的行政处罚，未按照上述规定告知申请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

权利，在申请人要求听证的情况下 ，也未按照上述规定组织听

证。 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的规定，本府决定： 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海环罚〔2018〕169 号《环境保护行

政处罚决定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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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29 日 

（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 


